
景政函〔2021〕38 号

景洪市人民政府关于同意给予妇女群众免费乘坐

景洪城区新能源公交车的回函

州妇女联合会：

《西双版纳州妇女联合会关于给予妇女群众免费乘坐景洪

城区新能源公交车的函》已收悉。经市人民政府研究，同意从

2021 年 4 月起，截止 2021 年 12 月，在每个月 8 号，全天给予

妇女群众免费乘坐市区内新能源公交车，不限年龄、户籍。

此函。

2021 年 4 月 6 日

（联系人及电话：杨超，13887907082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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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市交通运输局、市洪运公共交通有限责任公司。

景洪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 年 4 月 6 日印发


